
长 沙 市 住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
关于印发 《长沙市建筑业企业 “ 送产业工人下
乡活动 ” 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 ， 各区县 （市）住建局 ， 各有关单位 :

现将 《长沙市建筑业企业 “ 送产业工人下乡活动 ” 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 ， 请认真贯彻落实 。

和
长 房 局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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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建筑业企业 “送产业工人下乡活动 ”

实施方案

示精神 ， 深刻汲取 “ 4 . 29
” 事故惨痛教训 ， 认真落实国务院调

查组调研报告中指出的改进措施建议和长沙市委市政府关于事

故调查报告中指出问题整改实施方案 ， 全面加强农村建筑工 匠

队伍建设管理 ， 积极开展 “ 送产业工 人下乡活动 ”

， 确保农村建

房质量 ， 结合长沙实际 ， 制定本方案 。

一

、 工作目标

针对农村建筑工 匠需求量大 、 专业性强的特点 ， 全面加强

农村建筑工 匠队伍建设管理工 作 ， 培育 一 批面向农村建房的具

有劳务资质的企业 （以下简称 : 劳务企业 ) ， 积极开展 “ 送产业

工人下乡活动 ”

， 全方位服务好农村建房工作 ， 确保农村房屋建

设质量得到保障 、 群众安全得到保障 ，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。

二 、 重点任务

（一 ）整合 一 批 面向农村建房的劳务企业 。 培育 一 批面向

农村建房的劳务企业 ， 加强农村建房技术培训和组织管理 ， 确

保农村房屋建设品质保障 。 各住建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区域实际 ，

按照每个乡镇不少于 5 家 ， 每个区县 （市）不少于1 0 家的要求，

明确劳务企业参与农村建房 。

（二 ）加 强农村建设工 匠管理 。 加强对农村建房劳务企业

和建筑工 匠的管理 ， 各住建主管部门要建立劳务企业信息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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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台账 ， 统 一 进行管理并报市住建部门备案 。 各住建主管部

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服务农村建房劳务企业和工 匠管理具体

办法 ， 提出明确要求 ， 制定相应标准 ， 规范相关活动 ， 指导企

业定期组织工 匠进行专业技术 、 安全管理等培训 ， 确保劳务企

业管理严谨 、 工 匠专业素质过硬 、 施工 安全工作到位 、 房屋质

量有保障 。

（三 ）积极开展 “ 送产业 工 人 下乡活动 ”
。 积极开展 “ 送产

业工 人下乡活动 ”

, 建立起企业和乡村之间定期交流合作的便捷

通道 。 各住建主管部门要培育不少于1 0 家以上面向农村建房的

中大型劳务企业 ， 积极发挥好组带桥梁作用 ， 做好企业和乡村
之间的服务保障工 作 ， 主动了解掌握农村建房需求 ， 及时协调

劳务企业把优质工 匠送到乡村去 。 有建房需求的乡村要及时向

对 口劳务企业或住建主管部门提出需求 ， 劳务企业要配合 工作 ，

及时关注乡村建房工作 ， 输送工匠进村服务 。

三 、 工作步骤
（

一 ）动 员发动阶段 （方案印发之 日起至 20 2 3 年1 1 月上

旬）。 各住建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 ， 把此项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的
工作任务抓好抓实 ， 要积极响应 、 主动作为 ， 做好宣传动员工

作 ， 发动辖区内劳务企业投身农村建房工作 。 要安排专人负责，

明确目标任务 、 完成时限 ， 确保效果 。

（

二 )机制建立阶段 ( 20 2 3 年1 1 月下旬至 20 2 3 年1 1 月底 ) 。

在广泛动员发动基础上 ， 各住建主管部门要建立起完善的 “ 送

产业工 人下乡活动 ” 机制 。 辖区内要组建起规定数量的面向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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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建房的劳务企业 ， 企业要储备 一 定数量的面向农村建筑的工

匠 ， 制定好相应的配套办法 ， 进行规范化管理 。

（三 ）长效管理 阶段 （2 0 23 年 1 2 月起 ) 。 认真总结前期工

作经验做法 ， 对 “送产业工人下乡活动 ” 相关工作机制进行完

善 ， 提升劳务企业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 ， 提高农村建筑工 匠的

专业素质 ， 规范农村建筑工 匠管理 ， 确保农村房屋建设品质 ，

加强监督管理 ， 建立 “送产业工 人下乡活动 ” 长效管理机制 。

四 、 工作要求
（

一 ）强化 组 织领导 。 各住建主管部门 、 相关企业要高度

重视 ，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 ， 专题部署 ， 强化领导责任和

监管责任落实 ， 把 “ 送产业工 人下乡活动 ” 作为提升农村房屋

建设品质的 重要手段来抓 ， 严格落实工作要求 ， 确保工作取得

实效 。

（

二 ）认真组 织实施 。 各住建主管部门要制定好 、 实施好

相应办法规定 ， 选定和培育好劳务企业 ， 储备一 定规模数量的

工 匠 ; 相关劳务企业要落实工作要求 ， 认真履行相关职责 ， 加

强工 匠培训 ， 积极对接住建部门， 主动参与农村建房工 作 ， 建

设高品质乡村住房 。

( 三 ）加 强监管指导 。 要加强对工 作的监管指导 ， 做到企

业 、 人员 、 项 目、 质量落地落实 ， 取得工 作实效 。 各住 建主管

部门要定期对企业工 作开展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调度 。 市住 建局

将会对各单位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， 并视情况进行通报 。

（四 ）定期报送信息 。 各住建主管部门要及时收集企业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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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开展情况 ， 认真梳理活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效 ，

形成工作台账 ， 根据要求定期 （不定期）报送情况 ， 在本方案

印发后 10 个工作 日内上报企业名单 。 ( 邮箱 : 24 0 360 5 27@q q . c o m ）

联系人 : 李毓 辉 电话 ： 88 6 6 592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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